行政复议文书送达地址确认书
关于       不服                                 

 一案，本人（本单位）确认下列地址为本人在该行政复议案件期间行政复议机关各类行政复议文书的正式送达地址：

	本人姓名

（单位名称）
	

	送达地址
	

	收 件 人
	

	联系电话
	

	备    注
	


      当事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意事项：

1、如上述送达地点发生变化，当事人（含其委托代理人、法定监护人等，下同）应在三日内书面通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地址：南京市建邺区雨润大街99号双和园办公区3号楼东区1019办公室，邮编：210041，收件人：南京市建邺区行政复议中心，联系电话：025-87778403）。

2、如当事人没有确认送达地址，或未将送达地址变化情况及时通知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政府的，当事人行政复议申请书上载明的地址，即视为当事人送达地点。当事人自己提供或者确认的送达地址不准确、拒不提供送达地址、送达地址变更未及时告知行政复议机关，导致行政复议文书未能被当事人实际接收的，文书退回之日视为送达之日。
